
关于印发《新明乡2025年山洪灾害防御

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委会、乡直各单位：

  为落实好山洪灾害防御工作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实现“不死人、少伤人、少损失”的工作目标。现结合我乡实际，特制订《新明乡2025年山洪灾害防御方案》，现将本方案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新明乡人民政府
2025年5月13日

新明乡2025年山洪灾害防御方案
一、总 则

1、 编制目的
山洪灾害是指山丘由于降雨引发的山洪、泥石流、滑坡等对人民生命、财产和基础设施造成损失的灾害。为有效防御山洪灾害，建立健全我乡山洪灾害防御体系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，实现“不死人、少伤人、少损失”的工作目标。特编制新明乡山洪灾害防御方案。

2、编制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及安徽省相关法律法规等，结合我乡所处地理位置及设防工程措施的现状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3、编制原则

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坚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。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、分级管理责任制、技术人员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，因地制宜，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
  4、适用范围

 本方案适用于新明乡行政区域范围内山洪灾害预防和应急处置。山洪灾害包括：山洪、泥石流、滑坡等。 

二、基本情况

   2.1概况

  新明乡位于黄山北麓，黄山区的东北部，太平湖湖畔，距城区12公里，东、北部与泾县、旌德两县相邻。全乡总面积141平方公里，下辖5个行政村，59个村民组，人口7000余人，主要农产品为茶叶、香榧、毛竹等。

2.2河流流域概况以及气象和水文
 我乡境内主要河湖共5处，分别为麻川河、浮溪河、玉水河、太平湖新明乡樵山村段以及太平湖新明乡猴坑村段，乡内有山塘两座（东风、红旗）。

气象：新明乡属丘陵山区，亚热带半湿润气候，雨量充沛，山清水秀，四季分明。年平均降雨量为1600毫米，最多值为2200毫米，且降雨量夏季偏多。    

水文：新明乡水源极为丰富，尤其麻川河流域、太平湖流域森林资源丰富，其水流量长年四季从未间断。

2.3地势地形以及洪水灾害成因

    新明乡境内群山起伏，为丘陵地貌，地势东北高，西南低，但河谷地势呈南高北低，是典型的山区。我乡洪水泛滥区主要是麻川河沿途村庄、农田，由于麻川河在我乡境内崎岖蜿蜒，河流不畅通，加之生产的需要，下游拦河坝较多，河床淤积严重等多方原因，导致麻川河沿途发生洪灾机率较高，而且来势迅猛，尤其在每年汛期的6、7月份。

  2.4山洪灾害特点 

   一是来势猛，消退快，成灾范围广；二是突发性强，破坏性大；三是灾后恢复治理困难。

 2.5山洪灾害防御现状

  为防御山洪灾害，最大限度地减轻山洪灾害损失，近年来，乡党委、政府积极对上争取，强化水利工程建设。同时制定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。

工程措施：一是对部分河道进行治理，抓好水土保持工作，采取封山育林、植树造林、退耕还林等措施，提高土壤涵养水源能力，减少崩塌、滑坡和泥石流的发生，避免河道淤积。二是在易发崩塌的地方采取片石浆砌护堤。三是打开拦水坝放水闸门。

非工程措施：一是制定紧急避灾预案。二是建立避灾组织机构；三是加大山洪灾害宣传力度；四是组建抗洪抢险应急队伍；五是实施转移避灾。
三、危险、警戒区、安全区的划分

3.1危险区是指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区域，一旦发生山洪、泥石流、滑坡，将直接造成区内人员伤亡以及房屋、设施的破坏。危险区一般处于河道两岸的低洼处、陡坡下和不稳定的山体下。警戒区是指一般情况下趋于安全，但不能抵御超标准暴雨洪水的区域。安全区是指不受山洪、泥石流、滑坡威胁的地质结构比较稳定，可安全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的区域。安全区是危险区人员的避灾场所。

 3.2危险区的划分 
我乡危险区主要是山洪危险区和山体滑坡危险区。

山洪危险区有葛湖村的石岭、安门村民组、猴坑村的颜家、猴村村民组、新明村的外浮村民组以及樵山村的夹坑村民组，受到山体滑坡的威胁主要是招桃村的团结、老山，新明村刘家组三个村民组。
四、组织指挥体系

 4.1组织指挥机构

我乡成立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，领导和组织山洪灾害防御工作。

  指挥长：黄金兵

副指挥长：程  帅 郑  冕   

成 　员：李昌盛 黄林红  孟  宇  王丽娟
方亚鹏  叶安军  程晓华  陈朝灿  焦利平
马小东  叶志鸣  牛振兴  汪卫国  方继凡    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由程帅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办公室设在乡应急办。

   4.2各村指挥机构的构成

各行政村成立以村两委主要领导为负责人的山洪灾害防御指挥所，成立以精干民兵为主体的应急抢险队。落实降雨和水位、工程险情、泥石流、滑坡监测员，确定信号发送员，报送乡政府备查。（见表一）

4.3职责分工

乡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下设监测、信息、转移、调度、保障5个工作组（具体人员名单详见表二）和6支应急抢险队，明确各自工作职责。

监测组：负责监测辖区雨量和水情，水利工程、危险区及溪河水位，泥石流、滑坡点的监测等信息。

信息组：负责对区级防指、气象、水文等部门各种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，掌握暴雨洪水预报，降雨、泥石流、滑坡、水利工程险情等信息及时为领导指挥决策提供依据。

转移组：负责按照指挥部的命令及预警通知，做好受威胁群众按预定路线和地点安全转移，负责转移组要一个不漏地动员到户到人，同时确保转移安置后的人员安全。

调度组：负责水利工程的调度运用，抢险人员的调配，调度并管理抢险救灾物资、车辆等，负责善后与处理等。

保障组：负责临时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的组织工作。

应急抢险队工作职责：在紧急情况下听从命令进行有序的抢险救援工作。

应急抢险队组织建设：我乡成立六支应急抢险队，新明乡应急抢险分队、葛湖村应急抢险分队、招桃村应急抢险分队、新明村应急抢险分队、猴坑村应急抢险分队、樵山村应急抢险分队。负责在群众遇险时的抢救工作，确保不死人、少伤人、少损失的工作目标。

信号发送员：在获得险情监测信息或接到紧急避灾转移命令后，立即按预定信号发布报警信号。
五、监测预警

5.1预报预警

根据重大洪水发生的严重性，分为一般（Ⅳ级），较重（Ⅲ级），严重（Ⅱ级），特别严重（Ⅰ级）四级预警，颜色依次为蓝、黄、橙、红。

预警标准及降雨量划分表

	警报等级
	24小时以内
	或6小时以内
	警报标志

	四级警报
	≥80mm≤100m
	
	蓝色

	三级警报
	≥100m≤120mm
	≥80mm
	黄色

	二级警报
	≥120mm≤150mm
	≥100mm
	橙色

	一级警报
	≥150mm
	≥120mm
	红色


5.2预警启用时机：当接到暴雨天气预报，各级责任人应引起重视。一是当降雨量接近或将超过临界雨量值时，应发布暴雨预警信息，二是当上游水位急剧上涨，可能对下游造成山洪灾害，应立即向下游发布预警信息；三是水库及山塘发生溃决性重大险情时应及时发布相关信息。

  5.3预警方式: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设置预警信号如高音喇叭、手摇预警器、鸣锣、口哨等。

  预警信息处理办法：在收到区防汛办的预报警信息后，通过电话、微信、QQ等通讯方式，及时发布通知各村各节点。

处理办法：

四级预警：乡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、各工作小组和各村按照职责做好相应准备工作，确认救援设备及物资到位。
 三级预警：将信息通知至乡防指部全体成员和村山洪防御指挥所，乡防指挥部上岗指挥；监测组、信息组投入工作，其他各应急组集结待命。

 二级预警：将信息通知到乡防指部全体成员，乡主要领导坐镇指挥；乡防指部加强值班，监测组、信息密切掌握情况，其他各组进入村组，做好人员转移等一切准备工作。

  一级预警：将信息通知到村、组、户，各责任人到岗到位，深入村组，做好群众转移安置，投入抢险救灾工作，实时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。

六、转移安置

   6.1转移安置方式：转移安置本着就近、迅速、安全的原则进行。转移人员安置办法根据当地具体情况，采取临时安置与集中安置的方式进行安置。转移安置的原则：一是转移责任人必须最后离开危险区。二是服从转移安置纪律，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。三是部门分工，各司其责，协调配合。

抢险救灾

7.1一旦发生险情，应及时向上一级防汛指挥部门报告，应急抢险队伍投入抢险救灾前线，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，尽量减少财产损失。紧急情况下可以强制征用和调配车辆、设备、物资等。

7.2对可能造成新的危害的山体、建筑物等要安排专人监测、防御。

7.3发生灾情，首先把被困人员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。

7.4对紧急转移的人员作好临时安置，发放粮食、衣物，对灾区作好卫生防疫工作。

7.5迅速组织力量抢修水、电、路、通信等基础设施。

八、保障措施

 8.1汛前检查

  汛前，乡防指对所辖区域进行全面摸排，发现问题登记造册，及时处理，同时对可能引发洪灾的工程、区域等安排专人负责防守。

 8.2宣传教育及演练

  利用网络信息、标语、宣传册等形式对流域内居民宣传山洪灾害的有关知识，每家每户发放宣传手册注意山洪灾害有关事项的宣传。

组织实战演练。以村为单位对全乡5个村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实战演练，每位群众清楚自己的转移路线、安置地点等，即使在电力、通讯中断的情况下也能不乱阵脚，安全转移。

 8.3防汛值班制度和纪律

 为及时、有效地实施预案，特制定相应的工作纪律，以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
 （1）乡防指部实行24小时值班、领导带班制度，确保通讯畅通。

 （2）积极主动抓好情况搜集和整理，认真做好值班记录，全方位掌握情况。

 （3）重要情况及时逐级报告，做到不延时、不误报、不漏报，并随时落实和登记处理结果。

 （4）暴雨天气，乡主要领导、驻乡干部和村两委人员未经批准，不得离岗外出。

 （5）严格执行山塘控制蓄水，一天一巡坝，大雨暴雨天气24小时巡坝制度。

（6）暴雨天气，山洪灾害重点防范区居民做到日不入户，夜不入睡。

（7）凡上级领导和防指的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，乡防汛办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上报和下达，不得推诿和拖延。

 （8）对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失职、渎职、脱岗离岗、不听指挥的，追究相应责任，情节严重的，追究法律责任。

 8.4落实责任制

（1）防汛工作以行政首长负责制。

  汛前，乡防汛指挥部组织召开由乡领导、联村干部、村主要负责人、重点部位负责人、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防汛动员大会，部署具体防汛工作。乡对村、村对重点户签订责任书。

 （2）“四包、七落实”岗位责任制

一、“四包”：乡领导包村、村干部包组、组干部包户，党员包群众。

 二、“七落实”：落实避险信号、转移路线、避险地点、移动帐篷（场所）、抢险队伍、提前转移人员、报警人员。

 对通讯条件较差、无法联系的自然村落要求安排1—2名乡村干部具体负责防汛工作。



